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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权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2013年6月17日召开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公司于2013年3月15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后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2013年5月3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石家庄以岭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该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5月3日发出了

召开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它事项。2013年5月24

日，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审议通过了《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它事项，公司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调整股权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

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二、本次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1、激励对象和授予数量的调整 

鉴于激励对象中罗毅、齐晓琳和曹新昌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

格；赵忠瑞、徐杨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韩月芝、陈

丽莉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对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对象及其授予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公司首次授予的激励对

象人数由 146 人调整为 141 人，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 394.1 万份股票期权

和 1181.4 万股限制性股票调整为 363.7 万份股票期权和 1159.2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额度为 363.7 万份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额

度为 1041.2 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 118 万股限制性股票。 

调整前：根据激励计划，公司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 146 人，具体分配如下

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

权份数（万份）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全部激励

额度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1 潘泽富 董事、副总经理 36.3 0 2.30% 0.07% 

2 郭双庚 董事 36.3 0 2.30% 0.07% 

3 李晨光 董事 36.3 0 2.30% 0.07% 

4 赵韶华 董事、副总经理 0 44 2.79% 0.08% 

5 戴奉祥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0 44 2.79% 0.08% 

6 王卫平 副总经理 0 41.6 2.64% 0.08% 

预留 0 118 7.49% 0.21% 

中层管理、核心技术（业务）人员(140 人） 285.2 933.8 77.37% 2.21% 



合计（146 人） 394.1 1181.4 100.00% 2.85% 

调整后：公司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 141 人，具体分配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

权份数（万份）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全部激励额

度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1 潘泽富 董事、副总经理 36.3 0 2.38% 0.07% 

2 郭双庚 董事 36.3 0 2.38% 0.07% 

3 李晨光 董事 36.3 0 2.38% 0.07% 

4 赵韶华 董事、副总经理 0 44 2.89% 0.08% 

5 戴奉祥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0 44 2.89% 0.08% 

6 王卫平 副总经理 0 41.6 2.73% 0.08% 

预留 0 118 7.75% 0.21% 

中层管理、核心技术（业务）人员(135 人） 254.8 911.6 76.59% 2.11% 

合计（141 人） 363.7 1159.2 100.00% 2.76% 

2、授予价格的调整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并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实施完毕 2012 年度权益分派相关工作，权益分派方

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52,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

民币现金。鉴于此，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行权价格和授予价格进行

如下调整： 

派息后的调整方法：P＝P
0
-V 

其中：P
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上述调整后，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25.12 元调整为 25.02 元，每股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12.78 元调整为 12.68 元。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失去股权激励资格，

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认购，因而公司

董事会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对象及其授予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本

次调整是合法的，本次调整的结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

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 号》等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的上述调整。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 2012 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 号》和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规定，同意公司调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行权价格和授予价格。公司

此次对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和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 号》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

司的上述调整。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认为： 

1、鉴于激励对象中罗毅、齐晓琳和曹新昌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

励资格；赵忠瑞、徐杨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韩月芝、

陈丽莉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召开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对象名单、

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对象及其授予数

量进行了调整。公司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146 人调整为 141 人，本次激励计

划授予激励对象的 394.1 万份股票期权和 1181.4 万股限制性股票调整为 363.7 万份

股票期权和 1159.2 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额度为 363.7 万份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额度为 1041.2 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 118 万股限

制性股票。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

忘录 1-3 号》等的相关规定。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

不适当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 号》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3、除前述已离职的 3 名激励对象和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 2 名激

励对象外，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

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 

1、以岭药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的确定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该授予日符

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3 号》及《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3、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行权）价格的相关调整符合

《管理办法》、《备忘录 1-3 号》及《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4、激励对象获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符

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3 号》及《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5、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授予登记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6 月 18 日 




